
凉山州交通运输局
关于切实履行农村公路招投标行政监督及规范

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招投标工作的通知

凉交农建〔2020〕18号

各县市交通运输局:

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已于 2019年 10月 15日印发了《四川省

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实施细则》，明确规定各县市交

通运输局具体负责辖区内农村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

行政监督工作，州发改委、住建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水利局也联合

下发通知要求规范使用标准招标文件，但目前，我局从收到的省

厅转发的招标投诉材料中发现，各县市存在对农村公路工程建设

项目行政监督工作不到位，使用的标准招标文件格式不正确等问

题，为进一步规范招投标工作，切实履行农村公路工程建设项目

的行政监督工作，经研究，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认真履行行政监管工作。各县市要按照《四川省公路工

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认真履行农村公路

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的行政监督工作，要按照国家、省有关公路

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定，加强对招标

文件、评标结果、招标投标工作报告、合同签订情况等的审查备

案工作，从招标源头杜绝设置不合理条款，排斥潜在投标人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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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发生；要安排专人对开标、抽取评标专家、评标实施现场进行

监督；及时处理应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受理的招标投标活动

过程中的投诉。

二、规范使用标准招标文件。各县市要按照《关于规范使用

标准招标文件的通知》（凉发改招标〔2020〕196 号）以及《四

川省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川交发〔2019〕

32 号）通知要求，对依法必须招标的农村公路工程建设项目，

招标人应当根据交通运输部制定的标准文本，以及我省公路工程

招标文件编制要求，结合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，科学

合理编制招标文件，严禁使用省、州明文废止的标准招标文件。

三、其他要求。各县市要以交通建设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

统治理为契机，认真梳理和分析本辖区农村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在

招投标领域内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各县市要加强有关公路工程建设

项目招标投标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学习，认真履行农村公路工程

建设项目招投标行政监督职责，解决扼制和治理工程领域突出问

题，营造风清正廉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政治环境，为全州农村

公路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
附件：1.《关于规范使用标准招标文件的通知》（凉发改招标

〔2020〕196号）

2.《省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川交发

〔2019〕32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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凉山州交通运输局

2020年 8月 10日


